
闽卫督函〔2023〕79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20232019 号
提案的答复

省九三学社：

《关于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》（20232019

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医养结合政策引领。2022 年 12 月，省卫健委会同

十一个部门制定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方案》。

《方案》中具体措施主要有 6 个方面 15 项：一是大力发展居家

社区医养结合服务。推进居家社区医养结合设施建设，积极提供

居家社区医疗服务。二是推动医养结合机构提质扩面。加强医养

结合机构建设，提升养老服务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能力，提升医养

结合服务质量。三是强化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衔接。开展养老服

务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，加强医疗养老资源共享。四是

完善支持政策。完善价格政策，加大保险支持，盘活土地资源，

落实税费优惠。五是促进人才队伍建设。加强培养培训，引导医

务人员从事医养结合服务。六是强化服务监管。加强行业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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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传染病防控和安全生产责任。通过进一步细化路径、规范发

展、突出重点、提质增效，深入推进我省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。

《福建省养老服务条例》已由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通过，自 2023 年 1

月 1 日起施行。《福建省养老服务条例》第五章对医养康养结合

作了专章规定，有效保障医养结合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二、支持设立护理院。我委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老年护理服

务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》要求，

鼓励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部分一级、二级医院转型为护理院、康

复医院等，加强接续性医疗机构建设，畅通双向转诊通道。鼓励

建设以失能老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护理院（中心）。鼓励有条

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根据需要设置和增加提供老年护理服务的床

位。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、连锁化的护理站、护理中

心、康复医疗中心、安宁疗护中心等，增加辖区内提供老年护理

服务的医疗机构数量。目前我省设置老年医学科的医疗机构有

156 家。

下一步，我委将积极吸纳贵单位的建议，完善医养结合多部

门协同推进机制，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，以养老服务为基础，

以医疗卫生服务为支撑，推动医养有机衔接，完善和落实各项政

策措施，推动我省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。通过新建、改（扩）建、

转型发展，鼓励多方筹资建设基于社区、连锁化的康复中心和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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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中心。

请继续关心和支持卫生健康工作！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周 爽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60912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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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